
兰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导师双向选择办法在职硕士考试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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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7_9E_E7_90_86_E5_c75_645100.htm 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

期间，与导师实行双向选择，即导师与硕士研究生进行互选

。 第一条 双向选择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两周内进行。由硕士

研究生所在院（部）向研究生介绍本学科的研究方向、科研

课题、实验设备以及各位指导教师的具体情况，并将指导教

师简况表发给硕士研究生，以便使硕士研究生更具体地了解

本专业研究方向以及指导教师情况。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填写

《兰州理工大学师生双向选择表》，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及

其志向、特长登等在所选栏内填写自己选择的指导教师。 第

三条 《兰州理工大学师生双向选择表》填好后，交所在院（

部）。指导教师再根据硕士研究生的志愿及其特点确定是否

同意该生作为自己可以指导的硕士研究生，并在“指导教师

意见”栏内签署意见。 第四条 指导教师签字后，经院（部）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将《兰州理工大学师生双向选择表

》交研究生部审核备案。 第五条 原则上，每位博士生指导教

师每届指导硕士研究生人数不得超过5人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

师每届指导研究生人数不得超过3人。特殊情况，教授配有副

导师、科研经费较多的指导教师，经院（部）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同意后，可多指导硕士研究生1人。 第六条 为加强学科

融合、交叉，允许在相关学科（专业）进行互选，但必须征

得所在院（部）和接受院（部）同意。研究生指导教师跨学

科（专业）数不得超过3个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